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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的阐释，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

或者其他方法，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

为。倒退十年，这类事情闻所未闻，而这几年，上海、安徽

、四川、河南等地却先后发生了丈夫强迫妻子与其进行性行

为的案件，并且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亦多有分歧。婚

内存在不存在强奸，“婚内强迫性行为”算不算犯罪，这一

在理论界、司法界一直争议很大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凸现在人

们面前，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争论。 截然相反的判决 堪称婚

内强奸案“始作俑者”的当属王卫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王卫明经人介绍与钱某相识，１９９３年１月两人登记结婚

，１９９４年４月生育一子。１９９６年６月，王卫明与钱

某分居，同时向上海市青浦县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同年１０

月８日，青浦县人民法院认为双方感情尚未破裂，判决不准

离婚。此后双方未曾同居。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５日，王卫明

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同年１０月８日，青浦县人民法院判决

准予离婚，并将判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对判决

离婚无争议。同月１３日晚７时许（离婚判决尚未生效），

王卫明到原居住的桂花园公寓３号楼２０６室，见钱某在房

内整理衣物，即从背后抱住钱某，欲与之发生性关系，遭拒

绝后，王卫明即将钱的双手反扭住并将钱按倒在床上，不顾

钱的反抗，采用抓、咬等暴力手段，强行与钱发生了性行为

，并致钱多处软组织挫伤，胸部被抓伤、咬伤。当晚，钱某



即向公安机关报案。青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王卫明主动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解除与钱某的婚姻关系，法

院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后，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两人均已不具

备正常的夫妻关系，在此情况下，被告人王卫明违背妇女意

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钱某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

强奸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卫明的犯罪罪

名成立。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１日，青浦县人民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1款、第72条第1款的规定，

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卫明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３年。一审

宣判后，被告人王卫明服判，未上诉。这是新刑法实施以来

上海判决的首例婚内强奸案。 与该案结果差不多的另一案件

发生在素有“花鼓之乡”之称的安徽凤阳。1999年1月，安徽

凤阳县李某（男）与年仅19岁的吉某在未进行婚姻登记的情

况下，按当地习俗进行了婚礼。但婚礼后的吉某因李某性情

粗暴等原因，拒绝与李同房，李某便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吉某

发生了性关系。2000年初，在吉某持续不断地控告下，李某

被凤阳县公安局逮捕归案，6月6日被凤阳县法院以强奸罪判

处有期徒刑3年。 正当人们对上述两案的案情及其判决结果

细细“品味”、慢慢琢磨之际，远在内陆的四川又发生了一

起婚内强奸案。１９９８年７月，南江县上两镇农妇王某以

“性格不合”为由到南江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其夫

吴跃雄离婚。南江县法院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９日缺席判决

王、吴离婚。在上诉期内，吴的父亲替吴向巴中地区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外出打工的吴也于２０００年５月赶回父

母家，此后吴虽与王分居，但他依然帮妻子干农活。２００

０年６月１１日夜幕降临时，吴跃雄来到王的住处。王见吴



来后，立即跑进屋内将门关上，并且上了木闩。吴用脚将门

踢开后，双方抓扯起来，吴将王拖到卧室，强行要求与王发

生性关系。王边叫边抓吴，吴怕邻居听见，又将王拖到另一

卧室，将王按在床上并撕烂她的内裤，与王发生了性关系，

此时是当晚１１时许。次日上午１０时许，王某跑到派出所

报案。6月14日，吴跃雄被警方刑事拘留。其后，南江县检察

院以涉嫌强奸罪对吴跃雄批捕，并向南江县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2001年３月底，南江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后认为：被

告人吴跃雄与王某夫妻关系还处于存续期间，故其行为不构

成犯罪，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最终该院对吴跃

雄作出无罪判决。 这几个典型案例，不仅社会反响强烈，媒

体关注有加，而且其中蕴涵的复杂的法律问题，也让司法机

关颇费脑筋。案情基本一样，但判决结果迥然有异，实际上

从一个层面折射出法院在认定婚内强奸问题上的两难选择。

人们不禁心生疑问：中国的法律这是怎么了？未置可否的法

律 翻开国外的法律，不少国家对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有明

确的规定，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明确规定丈夫

不能成为强奸犯罪的主体。他们认为，婚姻关系是一种基于

双方合意的民事契约关系，婚姻关系的建立对夫妻而言都意

味着一种承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都有与另

一方同居的义务，性生活无疑应是夫妻共同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建立在合法婚姻关系基础上的婚内性生活的合法性不

容置疑。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都对婚内性关系采取保护态

度，把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成立的前提条件。例如《德国

刑法典》第117条规定：“以强暴或对身体、生命之立即危险

，胁迫妇女与自己或第三人为婚姻外之性交行为者，处两年



以上自由刑。”泰国刑法第276条明文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

配偶以外之妇女”；奥地利刑法第201条规定强奸行为是“婚

外之性交”；美国伊利诺州刑法典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不

是妻子的妇女”。二是明确规定婚内同样可以构成强奸罪。

例如《印度刑法典》规定：“当妻子是15岁以下的幼女时，

丈夫强迫其性交可成立本罪。”美国《新泽西州刑法》规定

：“任何人都不得因年老或者性无能或者同被害人有婚姻关

系而被推定为不能犯强奸罪。”值得指出的是，在立法上明

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罪的主体，这在世界刑法立法

史上并不多见，但是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类似于美国

新泽西州的立法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继美国新泽西州之

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特拉华、内布拉斯和俄勒冈等州，

在立法上都作了类似的规定。1992年，英国上议院也在第599

号上诉案中指出，丈夫可以对妻子犯强奸罪。 反观我国，人

们对“性”一向讳莫如深，“婚内强奸”更是一个极为敏感

的话题。我国法律目前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在今年上半年轰

轰烈烈的《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包二奶”、离婚过错赔

偿、家庭暴力、夫妻财产制、离婚条件等社会反响比较强烈

的问题均在条文中给出了说法，但同样为公众所关注的婚内

强奸问题却未有涉及。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强奸罪是指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

生性关系的行为。从犯罪构成来说，强奸罪的主体只能限于

男子。那么，丈夫能否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刑法条文是个空

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司法解释

中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很显然，法律对此未置可

否是导致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时陷于两难境地的内在原因



，不同地方的法院作出迥异判决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言辞

激烈的争论 婚内强奸问题不仅使司法机关颇感为难，事实上

也在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可以这么说，每发生一起婚内

强奸案件，只要经由媒体报道，都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冲

击波。社会公众、妇联组织、法学理论界对此都议论纷纷，

有的甚至慷慨陈词，从所持观点来看，可谓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煞是一番热闹景象。 满腹牢骚、义愤填膺的当然是众

多的男性，他们不承认所谓婚内强奸的提法，坚决反对将“

婚内强奸”定罪。他们认为，“夫妻间的性行为是双方共同

的权利和义务，既然婚姻关系存在，就应该互尽义务，不尽

义务者，强迫也无可厚非。”“性生活应理解为是从婚姻关

系确立之时，就明确了的双方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单方面

对婚内性生活说‘不’，不仅有违人之常理，而且也不符合

法律所确认并保护的婚姻关系。”还有网友在网上发布帖子

时直言不讳地说道：“妻子不肯和丈夫做爱，做什么夫妻？

”“自己的老婆都不能干！那还有天理吗？ ”大有性事乃人

生第一大事，此事不好干，其他事便不好做的味道。话虽说

得粗俗了一点，却倒是直抒胸臆。 与此相对应，绝大多数女

性对婚内强奸都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尤其是一些未婚女

性。在她们看来，“强奸”一词是没有“婚内”“婚外”之

别的，只要有“暴力”或“强制”就可判断为强奸。“夫妻

关系并非性关系，法律保护夫妻之间性行为并非是赋予丈夫

强迫妻子与其发生性行为的权利。否则妻子本身的人身权利

何在？”“夫妻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夫妻地位的平等，这种对

等性使得夫妻对性生活的要求需要双方的同意和协调，否则

，妻子当然可以对婚内的性生活说‘NO’。”“丈夫利用暴



力强制妻子发生性关系，是不是对女人性权利自由乃至人格

尊严的侵犯？如果这种侵犯不能用国家强制力予以制裁，那

么能够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侵权者进行惩罚？”“作为一个

男人，尊重自己的妻子是最起码的。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应该

给双方带来快乐，而不能像动物一样，放纵自己的欲望。”

与未婚女性相比，已婚妇女对婚内强奸的否定倾向则略显平

淡。这大概是因为身处“围城”，或许会对夫妻生活有更深

一层的感悟吧！ 也有一些以“公正”自居的人士发表了这样

的高见：“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

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但丈夫应

讲究性爱的方式、方法甚至艺术，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性交

是不道德的，会给女方造成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基

于此，他们认为丈夫强制妻子发生性行为，虽“手段不当”

，但“不属非法”。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作为广大妇女权益

的保护者，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持上述观

点。针对具体案件，它所设的法律顾问处曾解释说：“不能

感情用事，因为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行性交，不属犯罪，只

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不妥当行为。” 对婚内强奸问题最有发言

权的自然要数法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了，他们对此所做的分析

更具有理性，但所表明的观点亦是泾渭分明。一种意见认为

，丈夫能够成为强奸罪的主体。理由是：以强暴、征服为特

征的野蛮性关系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加大对妇女人格

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法律保护，已成为现代法制的重要价值取

向。顺应现代文明发展的要求，法律不能对在婚内遭受性侵

犯的妇女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否则不仅会对妇女的自身健

康造成很大损害，对社会也会有很大的危害性。广大妇女会



误认为对婚内强奸只能忍辱屈从，势必导致他们对法律的信

仰发生动摇。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夫妻在家庭中的地

位平等，这一平等关系应当包括夫妻之间性权利的平等性，

即一方无权支配和强迫对方过性生活，即使一方不接受对方

的性要求，也不产生任何法律手果。再从我国《刑法》第236

条的规定来看，强奸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4周

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

既没有把丈夫排除在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之外，也没有把妻子

排除在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之外。因而强奸罪的主体自然包括

丈夫，认定婚内强奸，于法有据，于情合理。 另一种意见认

为，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理由是：夫妻之间有同居

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婚姻法》规定

，合法的婚姻产生夫妻之间特定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同居和

性生活是夫妻之间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基本内容。夫妻双方自

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法律承诺，而且这

种肯定性承诺如同夫妻关系的确立一样，只要有一次概括性

表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终有效，非经合法程序不会自

动消失。因此，在结婚后，不论是合意同居，还是强行同居

，甚至是丈夫不顾妻子反对，采用暴力与妻子强行发生性关

系，均谈不上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违

背妇女意志的强奸行为。而且，婚内性关系兼具合法性、合

理性、复杂性、隐蔽性、持续性等特点。认定婚外强奸，取

证相对容易，如物证（精斑）、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

而认定婚内强奸，取证的可行性及客观性有待解决，不仅司

法操作上难度很大，而且直接危及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婚内强奸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至



今尚未终结。 可以预见，只要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

样的争论便未有穷期。无法回避的事实 婚内强奸问题尽管在

近几年才“浮出水面”，但其在夫妻生活中发生的普遍性却

是不容置疑的，国内和海外均是如此。美国学者拉塞尔主持

的一项调查表明，24%的美国妇女至少有一次被丈夫强奸或

强奸未遂的经历；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26%的津巴布韦

妇女称她们曾经被迫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在香港，据“和谐

之家”总干事提供的数字，近两年婚内性暴力求助个案约占

全部个案的四成，比过去有明显上升。目前，香港政府正研

究如何补充法例，力图使有关婚内强奸的条款逐步清晰。在

台湾，婚内强奸事件也屡有发生。《联合晚报》去年底曾报

道过这样一个案例：54岁的甄姓男子因和妻子感情不和长期

分房而居，某日凌晨，两人先在住处楼下的车子?壬烫咐牖槭

乱耍?但未能达成协议，甄妻欲上楼休息，不料被甄姓男子强

拉住要求发生性关系，甄妻放声大喊救命，惊醒女儿下楼察

看，甄姓男子方才放手。甄妻事后控告甄姓男子强暴，检察

官根据甄妻指控及其女儿的证词，认为甄姓男子意图强暴其

妻，遂提起公诉，将案件移送板桥地方法院审理。另据报道

，台湾士林地检署最近针对一件妻控告夫强制性交罪之案件

，根据妻之指控及妻姊之证词，将夫以触犯刑法第221条之规

定提起公诉，后士林地方法院判?Q其有罪。 在大陆，人们的

性观念较为保守，在性方面向来颇为含蓄，对婚内强奸更是

讳莫如深。正因为如此，在过去，发生在夫妻间的性行为即

使有暴力存在，婚内强奸也没能作为一个普遍的法律事实被

人们所认知。只是在前述几个案例公诸于众后，才引起了人

们对此问题的关注。据一份权威调查资料显示，在4049名城



市女性中，有113人承认有被丈夫强迫过性生活的事；农

村1079名妇女中，有86人承认被实施过“夫妻内的强暴行为

”。很显然，囿于调查中的各种因素，婚内强奸的绝对比例

，肯定要比上述数字大得多。另一次由社会学家在全国范围

开展的调查表明，女性中有17.5%的人经常在自己没有性要求

时为满足丈夫而性交。而在上海的调查表明，在夫妻间的性

行为中，有8.5%是在妻子不同意的情况下发生。在已发生的

婚内强奸案件中，有些还是后果极为严重的。例如，河南省

旗县青年农民曹某，某日晚吃罢晚饭，即欲和妻子周某过性

生活，妻子感到身体不舒服，便拒绝了丈夫的要求。大男子

主义思想严重的曹某欲火难耐，恼羞成怒，强行与妻子同房

，妻子骂他，他便用手卡住妻子的脖子，不让周某喊出声来

，妻子极力反抗，曹一气之下，照其妻腹部猛踢了两脚，致

其肠管破裂，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最后，这一因婚内强

奸行为引起的故意伤害致死案顺利审结，被告人曹某被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5年。陕西一男子竟敢不顾妻子反对，公然在室

外与妻子强行发生性关系，也被法院以强奸罪论处。 婚内强

奸的现实对我国的现行法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法律上的空

白不能再长久地持续下去了。如何破解婚内强奸这一难题，

不少有识之士纷纷献计献策，认为宜走一条情理兼备之路，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对认定婚内强奸的机制进行整合与重

构： 在实体上，当务之急是建章立制，由最高法院对婚内强

奸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在保护合法婚内性关系的前提下，

对婚内确实存在的强奸行为作出列举或概括性的规定，以便

于司法部门实际操作。具体可将下列情形认定为婚内强奸：

（1）长期使用暴力手段强奸妻子，对妻子身心健康造成严重



伤害，有伤情证明和证人证言的；（2）出于报复、图财等目

的，帮助他人强奸妻子的；（3）虽已登记结婚，但尚未同居

，女方提出离婚后强制发生性行为的；（4）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且长期分居，有分居协议或证人证言的。 在程序上宜把

婚内强奸案件纳入刑事自诉范围。强奸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

人身权利的犯罪，本来属于公诉案件范围，但考虑到婚内强

奸的特殊性，可考虑将其纳入刑事自诉范围，实行告诉才处

理，并可由法院主持调解。这样既为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提供

了法律依据，又给被告人以改过自省的机会，对家庭和社会

都不无裨益，可谓一举两得。 上述方案虽非周全之计，但给

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否可行，不妨让司法实

践去检验。不管如何，我们期待着关于婚内强奸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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